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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地點：高雄市路竹區後鄉里長興路 22 號 

   (本公司路竹廠員工活動中心)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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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報告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 

報告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報告三：一○六年度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報告四：一○六年度董事暨員工酬勞分派報告。 

四、承認事項 

案由一：一○六年度決算表冊案。 

案由二：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六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案由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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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報告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9 頁(附件一)。 

報告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 (附件二)。 

報告三：一○六年度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截至一○六年底對外背書保證金額如下: 

公司名稱 幣別 金額 與公司之關係 

長興特殊材料(蘇州)有限公司 
USD 300 萬 

間接持股 100% 
RMB 24,800 萬 

Eternal Holdings Inc. USD 5,000 萬 直接持股 100% 

Etern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USD 1,000 萬 間接持股 100% 

Nikko-Materials Co., Ltd. JPY 50,000 萬 直接持股 100% 

長興合成樹脂(常熟)有限公司 
USD 1,700 萬 

間接持股 100% 
RMB 4,000 萬 

長興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USD 5,810 萬 

間接持股 100% 
RMB 10,500 萬 

長興化學工業(成都)有限公司 
USD 2,500 萬 

間接持股 100% 
RMB 8,000 萬 

長興化學(天津)有限公司 
USD 900 萬 

間接持股 100% 
RMB 15,000 萬 

長鼎電子材料(蘇州)有限公司 USD 960 萬 間接持股 60% 

Eternal Materials (Malaysia) 
Sdn. Bhd. 

USD 1,200 萬 
直接持股 90% 

MYR 16,000 萬 

報告四：一○六年度董事暨員工酬勞分派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一、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分派配董事及員工酬勞。 

二、一○六年度已估列董事酬勞新台幣(下同)14,400,000 元及員工酬

勞 95,490,316 元。 

三、董事酬勞依估列數 14,400,000 元(當年度獲利 0.6854%)發放，供

全體董事依章程規定分派並授權董事長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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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合理性說明如下： 

1.本公司 106 年度董事酬金之發放係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

一及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董事酬勞發放總額原以定額新台幣 800 萬元為發放原則

，自 93 年以來無論公司獲利多寡均未有調整，邇來比對上市(

櫃)同業共 21 家其 105 年度董監酬金發放情形： 

  (1)本公司章程訂定董事酬勞提撥率以當年度獲利 1%為限，為同

業提撥率之下限(與另二家並列第十九名)； 

  (2)本公司稅前淨利於同業排名第二名； 

  (3)本公司董事酬金發放總額及人均酬金均列第九。 

3.106 年度董事酬勞提撥比率符合章程規定，且發放狀況與同業相

較，尚屬合理。 

四、員工酬勞依當年度獲利之 4.5%發放，發放金額為 94,538,366 元，

與估列數差額為 951,950 元，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列為次年度

損益。 

五、本年度應發董事及員工酬勞全數以現金發放之。 

六、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9日薪酬委員會審議及 3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四、承認事項 

案由一：一○六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六年度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 107 年 3 月 9 日審計

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並經本公司 107 年

3 月 20 日董事會議通過。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7~9 頁及第 11~32

頁(附件一、三、四)。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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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及股票股利每

股 0.7 元，合計每股股利 1.2 元，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

手冊第 33 頁(附件五)。 

二、本次現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未滿一元之畸

零數額，擬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並授權董事長俟股東會

決議通過後，另訂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三、本案嗣後如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

轉讓或其他情形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股)比率因

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一○六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將一○六年度股東股利新台幣

811,397,780 元轉作資本，每股新台幣壹拾元，計發行普通股

81,139,778 股。 

二、股東股票股利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有股數比例分配，

每仟股無償配發 70 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

戶日起五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之登記，拼

湊後仍不足一股及未拼湊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

，其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訂配股基準日。 

四、本案嗣後如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

轉讓或其他情形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股比率因此發

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五、本發行新股案所訂各項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因主管機關核示必須

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之。 

六、敬請  決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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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函，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理由請參閱本手冊第 34~38 頁(附件六)。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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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首先要感謝全體股東對公司的信任與支持。儘管106年面臨原料成本上漲及

中國官方加強石化業空污環保稽查等嚴峻挑戰，有賴於公司全體同仁努力，整

體營收仍較105年度有所成長。 

展望107年，全球景氣仍受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走向、中美「新政」、歐洲政

經變動與地緣政治衝突升溫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當面對大環境多變的情勢，長

興南向深耕亞洲，於馬來西亞設立東協據點，隨新廠的啟用量產，期以提昇全

球市場佔有率及拓展新市場，並增加集團整體營運能力，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 

茲將 106 年營業結果報告如下：

一、106 年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公司 106 年度合併營收淨額計 416 億元，與 105 年度相較增加 7.4%；

在營業利益方面，稅前淨利為 22.71 億元，比上年度減少 28.87%，稅

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為 19.1 億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1.65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公司於 106 年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 106 年預算執行分析資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 年金額

營業收入 41,551,117 
營業毛利 7,438,276 
營業損益 1,861,55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09,058 
稅前淨利 2,270,609 
本期淨利 1,864,100 
本期其他綜合損失之稅後淨額 (494,191) 
本期綜合利益總額 1,369,909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909,634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45,53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416,40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46,500) 
每股盈餘(元)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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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 目 比 率

資產報酬率 4 
權益報酬率 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20 

純益率 4 
每股盈餘(元) 1.65 

(四)研究發展狀況

1、106 年度研發成果：

(1)滑雪板用環氧樹脂

(2)木器塗料用新型水性丙烯酸樹脂

(3)聚碳酸酯多元醇

(4)雙環戊二烯衍生醇類及丙烯酸單體

(5)鋰電池正極材料之石墨烯漿料

(6)改質型乙烯酯樹脂結構膠

(7)食品包裝油墨用溶劑型 PU 樹脂

(8)高分子聚酯接著劑

(9)光觸媒建築/工業塗料

(10)水性 PUD 樹脂

(11)聚醯亞胺材料

(12)厚膜光阻材料

2、未來研究方向如下：

(1)綠能/儲能材料

(2)軟性電子材料

(3)半導體封裝材料

(4)高性能工程塑膠材料

(5)循環永續環保材料

(6)健康照護生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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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營方針與產銷策略

1.產品結構將朝向產業應用（包括塗料、PCB、光電、半導體封裝、生

醫等）所需的功能性樹脂、膠材、膜材等高階產品為發展重點，同時

也須加快新產品發展(NPD)與新事業發展（NBD）商業化速度，以獲

取更高市場價值。

2.繼續中國大陸更完整的市場布局外，亦積極拓展東北亞、東協

（ASEAN）、印度與新興市場的深耕經營，除馬來西亞完成建廠外，

針對日本、韓國加強技術、市場的佈局，同時加強亞洲地區之國際大

廠合作，讓業務成長更全面，產品結構更多元。

全球多國經濟成長雖已復甦，但受台幣匯率升值，再加上國際油價受非

經濟因素之牽動等，對公司今年營運表現產生實質威脅。展望 107 年，公司

將秉持務實穩健原則持續調整經營結構並以靈活的策略、穩健的步伐，致力

於業務多元型態的發展，並積極擴展未來市場需求有關新材料之研發與商品

化，確保未來長期發展的競爭優勢。

 

 

 

 

 

 

 

 

 

 

 

 

董事長：高國倫          總經理：謝錦坤         會計主管：蘇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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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議案、財務報告及合併

財務報告，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準用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繕具審查報告書，敬請鑒察。 

此  致 

 本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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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106 � 105 � 1  1 !, 12  31 !

³_�$%&()*t

ß�ÔÕ�)

 106�¦ 105�¦
º » 7 Î ¼ 7 Î ¼

4000  Í�·¸�=>��ß��   $ 16,451,548     100    $ 16,462,702     100 

5000  Í�«H�=>È1ÀÂ1
ÀÊ�ß��    13,665,669     83     12,946,524     79

5900  Í�þ�    2,785,879     17     3,516,178     21

Í�àK�=>ÀÂ1ÀÊ

�ß��

6100  áâàK    827,663     5     830,814     5 
6200  ¼½àK    726,512     4     727,407     4 
6300  âãaäàK    927,407     6     977,944     6
6000  Í�àK.�    2,481,582     15     2,536,165     15

6900  Í��0    304,297     2     980,013     6

Í�6·¸�åê

7010  QR·¸�=>ÀÊ�

ß��    456,607     3     502,088     3 
7020  QR�0�/��=>

ÀÊ�    13,996     -   (  44,339 )     - 
7040  6&æç�0�/�  (  54,283 )     -   (  54,778 )     - 
7050  ;<«H�=>��À

Ê�  (  244,201 )   (  2 )   (  232,711 )   (  2 ) 
7070  PK20Qu¹"��

�1�����.%

/0"�Î    1,514,546     9     1,660,146     10
7000  Í�6·¸�åê

.�    1,686,665     10     1,830,406     11

7900  Å�+�    1,990,962     12     2,810,419     17 

7950  Z�ÅàK�=>��ßÀ�  (  81,328 )     -   (  184,035 )   (  1 ) 

8200  H�¦+�    1,909,634     12     2,626,384     16

�èé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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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ê��

 106�¦ 105�¦
º » 7 Î ¼ 7 Î ¼

QR-./0�=>ÀÂ1

ÀÈ�ßÀ�

8310  ²Aôë,/0"UÃ

8311  �Ûì��í"�

Î9G  ( $ 82,680 )     -   ( $ 112,277 )   (  1 ) 
8331  PK20Qu¹�

��1����

�.%"�Ûì

��í�Î9G    573     -   (  6,149 )     - 
8349  5²Aôë"UÃ

��"Z�Å    13,958     -     19,087     - 
8360  �gÉÊAôë,/0

"UÃ

8361  �6ÍUî�;<

�)ç3"æç

ïÎ  (  431,942 )   (  3 )   (  2,057,403 )   (  13 ) 
8362  Í êý7É%&

HÕ6A#/0  (  7,801 )     -   (  65,518 )     - 
8380  PK20Q"��

���.%"Q

R-./0�Î  (  4,214 )     -   (  51,509 )     - 
8399  5ÉÊAôë"U

Ã��"Z�Å 18,881     -     4,728     -
8300  H�¦QR-./

0Å�+Î  (  493,225 )   (  3 )   (  2,269,041 )   (  14 ) 

8500  H�¦-./0FÎ   $ 1,416,409     9    $ 357,343     2

ß�ÔÕ�=>ßs�

9750  M� � H   $ 1.65      $ 2.27   
9850  ð ñ    1.64       2.26   

�="=>]H#$;<��"s7ôK

�ST®���.���J<Z�� 107 � 3  20 !�����

×J	�s�Ø G½c�ÙÚÛ ��Ñ¼�ÜÝ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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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

�� 106 � 105 � 1  1 !, 12  31 !

³_�$%&()

º » 106�¦  105�¦
Í�÷4"6789

A10000  H�¦Å�+�    $ 1,990,962    $ 2,810,419 
A20000  ø©UÃ
A20100  IùàK     612,033     588,127 
A20200  <âàK     3,221     2,241 
A20300  úëàK     15,999     2,154 
A20900  �ûàK     244,201     232,711 
A21200  �û·¸   (  1,031 )   (  1,016 ) 
A21300  ��·¸   (  1,250 )   (  8,451 ) 
A22400  PK20Qu¹"���1���

��.%/0"�Î  (  1,514,546 )   (  1,660,146 ) 
A22500  öô��ü²4&1ÐÑ�ØÍ/

�    5,919     7,191 
A23100  öôZ%/���0�   (  52,338 )     2,209 
A23700  k7É%&ý/     33,832     38,394 
A29900  Q� � R     573     - 
A30000  5Í�÷4��"%&�'(3

4G
A31130  ±·Á�     22,832   (  45,497 ) 
A31140  ±·Á�Ä�]c     254     1,497 
A31150  ±·ëì   (  678,464 )   (  44,823 ) 
A31160  ±·ëìÄ�]c     189,255   (  262,447 ) 
A31200  c� � ã   (  421,537 )   (  64,534 ) 
A31240  QR84%&     1,572   (  6,911 ) 
A32130  ±ÃÁ�   (  10,947 )     2,338 
A32150  ±Ãëì   (  32,527 )     335,183 
A32180  QR±Ãì   (  128,351 )     14,745 
A32230  QR84'(   (  2,299 )     1,947 
A32990  QRk84'(   (  38,483 )   (  674,351 ) 
A33000  ÍU&Ö"678¸     238,880     1,270,980 
A33100  ·�"�û     1,129     1,035 
A33200  ·�"��     600,115     746,478 
A33300  åÃ"�û   (  244,503 )   (  237,761 ) 
A33500  åÃ"Z�Å   (  121,875 )   (  116,604 ) 
AAAA  Í�÷4"+678¸     473,746     1,664,128

�èé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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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106�¦  105�¦
Z%÷4"6789

B01400  :«HÎ9"7É%&ý%���ì    $ 2,098    $ 1,340 
B01800  ��PK20Q"Z%   (  1,245,753 )   (  910,443 ) 
B02300  öô���     -     11,925 
B02700  ��²4&1ÐÑ�ØÍ   (  836,484 )   (  680,680 ) 
B02800  öô²4&1ÐÑ�ØÍ#ì     4,761     405 
B04500  ��øª%&   (  3,256 )   (  6,046 ) 
B06500  QR7É%&Ä84�� �ýþ     9,170   (  24,000 ) 
B06700  QRk84%&�� �ýþ     508   (  32,322 ) 
BBBB  Z%÷4"+678ê   (  2,068,956 )   (  1,639,821 ) 

�%÷4"6789
C00100  ¾Â¿ì�     905,578     480,128 
C01600  �¿	Â¿ì     9,365,239     5,072,281 
C01700  ��	Â¿ì   (  7,264,667 )   (  3,961,617 ) 
C03000  c¸�_7� �ýþ�     8   (  1,580 ) 
C04500  a�67��   (  1,655,914 )   (  1,533,254 ) 
CCCC  �%÷4"+678¸     1,350,244     55,958

EEEE  67�½j67� �ýþ�G   (  244,966 )     80,265 

E00100  ��67�½j67ÕÎ     905,526     825,261

E00200  ��67�½j67ÕÎ    $ 660,560    $ 905,526

�="=>]H#$;<��"s7ôK

�ST®���.���J<Z�� 107 � 3  20 !�����

×J	�s�Ø G½c�ÙÚÛ ��Ñ¼�ÜÝÞ

 

-21-



�������

	
���������� ���

����������������

� � 	
����������	
��������� 106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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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145+6%&789:+,;�%&<=�

�>?�@ABC��DEFG�,�HI�����JKL

� � MI���$��,NOI���$��PQ��R���$����

�ST�RKUV�,WX%&<=��YZ�BC[\,]M^_`ab

c<=��defg-H8hijklmn�opqarst$ u<=�

vfg2 u��fg2wx�wx��de,y;z{+|	
����

���� 106 !� 105 ! 12 " 31 #$%&<=}~,-� 106 � 105

! 1 " 1 #. 12 " 31 #$%&<=�t6%&789:L

����$N�����$N�����$N�����$N�

� � I���]M^������_<=�+�g����o��fg�b

���,I���O��fg�$���O�����%&<=��$�

�V�����LI���Z��K=Z������$cn�M����

�����,6	
���������� ��,q¡b���$�R�

�LNOI���$��PQ��R���$����,I���¢£�¤

¥y¦�§¨$��_©,;�ª+«����$N�L

¬��KU¬��KU¬��KU¬��KU

� � ¬��KU]®MI���$¯�°±,²	
�������� 

106 !³%&<=��$��´ªBµ$KUL��KU�O��%&<=�

�¶·�¸¹����$º»¼½;¾¿,I���qÀ²��KUÁ�+

«��L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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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ÈÉ��

� � klÊËÌ�|¹ÍÎÏÐ�ÑÒÍÎ$ÓÔ,pÕÖ×Ø�Ù

Ú|¹�ÏÛ,ÜµÈÉYOÅÆÝÞßàasL¾á,I���M

��fg���¬Íâ$ãäÈÉ�å,�¾æçè(s$ÅÆoÇ

ÈÉÇÆ¬��KUL

� é2ÈÉ¾¿$��»ê

(� ) Üµë²	
�������²ìíÅÆoÇÛîïÜðñ

ò2óÁ2ôí2��Æõ�Åöñò,÷wqøù��t�L

(é ) ¤¥BµîïNI'�+q6�Xp¥'ú$)�c2HØU

Ï2Ø�ûü�UÏ��,qýþ�£Ù³6�������

��¸L

(� ) ýþÜµîïì	8Ù2
������$%l�L

(� ) �ìíÅÆ��¼�¤§{�I,��Å¤íö_��ôí_

���,q�oÅö²�6�²�ÝÞ��L

(� ) ��Î�BCìí� �¸,;�o'()*+#!oÇìí

�$ßà�L

¤¥���

� �2ÈÉ��

� � 	
�������O� 106 ! 3 "Å"¬#$� Elga Europe 

S.r. l.�Elga� 60%��,%&/%��× 35%'(. 95%,)*+8

ª,-.�;�/� 202,927 01,¤¥p2o3'($�z+4ª

270,510 01,(s56 37,000 01�¢¬�3�ST>?é��L

M u��fg�å,7² Elga $'()*UÏ�b2o��z+4

89,	
��m:;<=+�ô>"?+@ýA���ªÆõÛS

BL

;<=+�O�b"?+@ýA��C,]M©Å"Nf# Elga

<=�+�Å")*²+qB: Elga D<�Z�(�;<¾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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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b;�»ê�

(� ) øù;<=+�ZUP$F+[VW%��F+XgL

(é ) øù;<=+�M{C�YZZP$Iâ��¢¬'�Ú[Ý

Þz{L

(� ) øùZM©F+[V\�$F+�KÝÞz{L

(� ) øùF+�K¼$�9ÝÞ]^L

�RKU�RKU�RKU�RKU

� � ÇÆ	
�������%&<=��$¬#$�¼,<ý]×�R�

����L¾á,I���²WX%&<=��Z+«$��¼,�¬��

UP31V$_'ZÇ$8Ù,]M©�R���$����L� 106 !

� 105 ! 12 " 31 #²��UP31V$_'8Ùý`ª,-.�;�/�

1,245,009 01� 1,105,822 01,ab'(GÙ 2%,� 106 � 105 ! 1 "

1 #. 12 " 31 #��UP31VoÇ$¬#$��1$�Ùý`ª 24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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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一、可供分配數   

期初未分配盈餘  NT$ 2,636,381,688 

106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精算

損失列入保留盈餘 (    68,624,434)

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

保留盈餘 (     4,066,485)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563,690,769 

106 年度稅後淨利 1,909,633,764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   190,963,37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282,361,156 

二、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0.7 元)

(    579,569,839)

(    811,397,780) ( 1,390,967,619)

三、期末未分配盈餘       2,891,393,537 

1、本年度擬分配之股東股利以 106 年度盈餘優先分配。 

2、依 101.4.6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規定，本公司因選擇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一號豁免項目，而就未實現重估增值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426,930,232 元。該特別盈餘公積於 106 年度尚無迴轉之情事。 

董事長：高國倫          總經理：謝錦坤          會計主管：蘇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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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

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

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取得或處分設

備，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其額度及程序

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

定辦理。 

二、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下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

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

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取得或處分設

備，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其額度及程序

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

定辦理。 

二、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下略)

明定政府機關用語，酌

修第一項文字。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本公司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

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董事長，其核決額度及程序

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

定辦理。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本公司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

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董事長，其核決額度及程序

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

定辦理。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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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一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

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

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二、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一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

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

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五條至第十條及下列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

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第十一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五條至第十條及下列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

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第一項所稱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係指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規

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許可，以經營證券

投資信託為業之機構

所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爰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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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其核決額度及程序應依

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定辦

理。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惟本公司與

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於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下略) 

幣市場基金外，其核決額度及程

序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

規定辦理。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惟本

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於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下略) 

第十五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

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

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經審計委員會依第七條規

定程序決議後提報董事會討

論。但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

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

性意見。(下略) 

第十五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

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

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經審計委員會依第七條規

定程序決議後提報董事會討

論。(下略) 

考量公司依企業併購

法合併百分之百投資

之子公司或分別百分

之百投資之子公司間

合併，其精神係認定類

屬同一集團間之組織

重整，應無涉及換股比

例約定或配發股東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行

為，爰增設但書規定，

放寬該等合併案得免

委請專家就換股比例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第十六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應公告申報項

目及公告申報標準訂定如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賣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應公告申報項

目及公告申報標準訂定如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一、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理由同第十一條。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屬公
司進行日常業務
所必須之項目，配
合法令修正現行
第一項第四款第
三目，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之公告
標準提高為交易
金額新臺幣十億
元，並移列第一項

-36-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 

七、前六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

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應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五、前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

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應

第四款。 
三、現行第一項第四款

第四目移列第一

項第五款，現行第

一項第四款移列

第一項第六款。 

四、現行第一項第四款

第二目規定修正

理 由 同 第 十 一

條，並移列第一項

第六款第二目。 

五、明定公司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全部項目

重行公告申報，爰

修正第二項第三

款。

-37-



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申

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公告及申報程序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公告申報應將相關資訊於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

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

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

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申

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公告及申報程序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公告申報應將相關資訊於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

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

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

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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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訂定： 80.04.21 

                                                                                                   修訂：103.06.11 

一、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一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含文字、標點符號)，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列

入議案之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說明未列入之

理由。 

二、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

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出席股數依繳交之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或工廠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並至少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受理報到。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五、股東會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六、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本公司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應全程連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規定股額，但已達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進行會議並作假決議。但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

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議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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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

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五、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議案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

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或選舉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或當選之名單及其當選權

數，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 

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就該案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就該

案進行投票表決。 

十八、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供股東行使其表決

權，股東會召集通知並應載明股東行使表決權方法。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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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長 興 材 料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 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定名為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ETERNAL MATERIALS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801040 合成樹脂製造業  

          2.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C802030 塗料及油漆製造業 

          4.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5. C801050 塑膠原料製造業 

          6. C805990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積體電路製程用各類感壓膠帶) 

          7.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光阻劑、光電用化學材料、構裝材料、化學機 

           械研磨液) 

          8. C8010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9.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製造業 

         10.光阻材料之製造加工與銷售 

         11.電子化學品之製造加工銷售 

         12.多元醇之製造加工銷售    

         13.甲基丙烯酸酯及丙烯酸酯之製造與加工銷售   

         14.除許可業務除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所在地設於高雄市，必要時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對外投資額，得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得對相關企業及轉投資事業為保證人。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捌拾億元正，分為壹拾捌億股普通股，每股新台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新台幣壹億元，分為壹仟萬股，每股新台

幣壹拾元，係預留供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使用。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東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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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開之。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 十 條：本公司各股東，除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無表決權股份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四 章  董 事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董事會設董事十人(含獨立董事三人)，但自第十八屆董事會起設董事十一

人(含獨立董事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任。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全體董事持有記名式股票股份總額，各應符合證券主管機關頒行「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五年第十七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相關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議訂定。

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起，有關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二條之二：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三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董事長一人，並得於必要時以同一方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召集董事會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四條：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由其他董事代理。但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之事項，獨立董事僅得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與貢獻價值定之，並授權董

事會參照同業水準，核定相關報酬支給辦法以為給付依據。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十五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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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六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 盈餘分配

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七條：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點五(含)~百分之五點五為員工酬勞及不

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獨立董事除第十四條之一之報酬外，不參與本條董事酬勞之分配。

第十八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辦理：  

提繳所得稅。 

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股東會議或主管機關命令之特別盈餘公積。 

當年度提列後之餘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為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以永續經營及持續成長為經營理念，預計未來仍有重大擴建計劃，年度分

派股東股利以不低於前項當年度提列後之餘額百分之三十。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

於當年度股利分派總額百分之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十九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53年11月17日。  第  一次修正於民國55年02月16日， 

第  二次修正於民國56年05月01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56年12月16日， 

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61年02月06日，第  五次修正於民國61年11月02日， 

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62年11月05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63年06月06日， 

第  八次修正於民國64年07月31日，第  九次修正於民國65年08月29日， 

第  十次修正於民國66年02月10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67年08月03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68年12月26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69年12月28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72年10月04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73年07月20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73年09月02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75年10月23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76年02月12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76年06月25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76年09月03日，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77年01月17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77年09月07日，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77年10月12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77年12月11日，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79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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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79年05月20日，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79年08月28日， 

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80年04月21日，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81年03月04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81年04月25日，第三一次修正於民國81年07月15日， 

第三二次修正於民國82年04月25日，第三三次修正於民國83年04月25日， 

第三四次修正於民國84年04月28日，第三五次修正於民國85年05月15日， 

第三六次修正於民國86年05月15日，第三七次修正於民國87年04月10日， 

          第三八次修正於民國88年05月04日，第三九次修正於民國89年05月10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90年05月11日，第四一次修正於民國91年04月15日， 

第四二次修正於民國93年04月14日，第四三次修正於民國94年04月13日， 

第四四次修正於民國95年06月09日，第四五次修正於民國96年05月24日， 

第四六次修正於民國97年06月13日，第四七次修正於民國99年06月15日， 

第四八次修正於民國101年06月05日，第四九次修正於民國102年6月20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103年06月11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於民國104年06月10日，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105年6月15日，第五十三次修正於民國10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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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一條：為保障本公司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本程序依證券主管機關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

訂定之。 

第三條：範圍：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

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五條：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用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度訂定如下： 

一、本公司投資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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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子公司投資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其總額不得高於其淨值的百分之

三十，惟日本地區子公司及大陸地區投資型子公司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三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額： 

(一)本公司投資子公司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一百

五十，投資非子公司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五

十。 

(二)子公司投資本公司之子公司有價證券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一百二十，投資非本公司子公司之有價證券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三十。 

三、個別有價證券之投資限額： 

(一)本公司投資個別子公司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

百，投資非子公司之個別有價證券金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三

十。 

(二)子公司投資本公司之個別子公司有價證券金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百，投資非本公司子公司之個別有價證券金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

值的百分之十五。 

所稱淨值，係指本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經會計師

簽證或核閱財務報告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六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暨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程序、本公司授權辦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

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取

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額度及程

序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二、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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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時，其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一)交易市場 

1.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依市場行

情研判決定之。 

2.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不含原始

認股)，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 

 (二)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額度及程序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

條規定辦理。 

二、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閲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其核

決額度及程序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二、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一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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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第五條至第十條及下列規定辦理相關

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另外

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其核決額度及程序應依本公司授權辦法及第

七條規定辦理。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惟本公

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

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依第二款第(一)至(四)目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有關交易金額之計算，已經審計委員會決議並提交董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

入。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二、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本公司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

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

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

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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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第(一)

目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目至第(二)目規定評估不動產

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目至第(二)目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五)目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

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

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一)目至第(四)目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

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應監督關係人交易之執行，並得隨時調

查關係人交易有關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

事會或經理人出具報告。 

3.應將第1點及第2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4.經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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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一款規定辦

理，不適用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

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之情事者，亦應依第(五)目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前四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日為基礎，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

序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十三條：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嗣後若欲從事取得

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

序。 

第十四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種類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以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為限。 

(二)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程序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避險(含會計及財務避險)為目的，以規

避本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外匯收入、支出、資產或負債等風險為限。 

三、權責劃分 

(一)交易人員：財務部指定人員 

1.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擬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二)帳務人員：會計部指定人員 

1.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2.會計帳務處理。 

(三)交割人員：財務部指定人員 

1.執行交易確認。 

2.執行交割任務。 

四、執行交易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規定 

(一)交易契約總額 

累計未沖銷交易總金額以不超過該日本公司持有之外幣部位或貸款

部位為限。 

(二)契約損失上限不得逾契約金額30%，適用於個別契約與全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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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契約期間，如發生以下事項，財務部應於三日內提出書面報告評

估降低損失因應措施，呈報至總經理及董事長，做為是否繼續交易的

決策依據： 

1.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 

2.當損失達本條所訂之上限時。 

五、績效評估 

(一)匯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二)利率：與當時或未來利率水準產生利息費用為評估基礎。 

(三)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

益。 

六、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日交易權限(註) 每月交易權限(註) 

財務部最高主管 US$ 200萬以下(含) US$ 1000萬以下(含) 

總經理 US$ 200~600萬(含) US$ 1,000~ 2,500萬 (含)

董事長 US$600萬以上 US$ 2,500萬以上 

註：等值之其他貨幣 

七、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八、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條第四款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應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九、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交易對象的選擇，以與公司往來聲譽良好並能提供專業資訊之金融機

構為主。 

(二)市場風險管理: 

限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以選擇流動性較高之金融產品為交易工具，受託

交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

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

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

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必須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風險。 

(六)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

充分揭露商品風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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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儘可能使用國際標準化格式，以避免法律風

險。 

(八)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九)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項之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

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報告。 

(十)財務部對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

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指定之高階主管人員。 

十、董事會監督管理 

(一)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指定之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

風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辦

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二)董事會應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

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程序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

近期董事會。 

十一、本公司財務部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本條第九款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十二、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

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第十五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經審計委員會依第七條規定程序

決議後提報董事會討論。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

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第(一)目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

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

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

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

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

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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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經證券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券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

事會。 

(二)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

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

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

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三)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況下，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

調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除依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七之一條及

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記載事項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

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

處理原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

理程序。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

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

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

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六)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

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一)、(二)、(五)目之規定辦理。 

(七)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

書面記錄，必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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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員基本資料： 

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劃

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 

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 

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劃，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

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八)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

日起二日內，將第(七)目之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

報證券主管機關備查。 

(九)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七)目

及第(八)目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訂定如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前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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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申報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告申報應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子公司亦應依母公司所在地主管機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之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本公司董事長

核准後，並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應代該子公司

辦理公告申報。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

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八條：本公司員工承辦取得與處分資產違反本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

法與員工手冊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九條：本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審議並依第七條規定提請董事會討論，董事會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第二十條：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生效實施，修正時亦同；未盡事宜，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公司內部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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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職      稱 姓      名 
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

107 年 4 月 22 日 

董  事  長  高  國  倫 46,858,744

董      事 高  英  智     18,552,860

董      事 楊  淮  焜         15,491,496

董      事 黃  梧  桐          3,664,496

董      事 
光陽工業(股)公司        114,955,249

代表人：柯俊斌 0

董      事 謝  錦  坤 675,323

董      事 蕭  慈  飛 521,885

不含獨立董事之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合      計 200,720,053

獨立董事 洪  麗  蓉 0

獨立董事 陳  以  亨 370,908

獨立董事 許  睿  元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合      計 201,090,961

 選任日期：105 年 6 月 15 日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11,591,396,770 元；1,159,139,677 股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32,000,000 股(註) 

註：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

體董事依前項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十。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不適用 

全體董事之持股情形，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

及查核實施規則」之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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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1、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 

2、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 107 年 4 月 16 日至 107 年 4

月 26 日下午 5時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本公司截至提案截止日止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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